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文件

潇湘校字〔2021〕59 号

关于印发《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关于校园车辆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处室、分院（部）：

现将《娄底潇湘职业学院关于校园车辆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学习，遵照执行。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2021 年 8 月 19 日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行政人资办 2021 年 8 月 20 日印发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关于校园车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机动车辆管理，确保学校正常交通秩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

理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在娄底潇湘职业学院校园内行驶

和停放的车辆。凡进入娄底潇湘职业学院校园的机动车辆，均须

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三条 成立娄底潇湘职业学院校园车辆管理办公室，办公

室设学校保卫处，由学校保卫处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执行

领导小组决定和开展具体工作，车辆通行权限由学校保卫处负责

审核授予认证。

第三章 校内车辆管理

第四条 校内机动车辆通行校园应当办理车辆通行证。原则

上每人限办 1 辆，如有特殊情况需办理超过 1 辆，由本人向所在

单位和学校保卫处申请，由学校校园车辆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审

定。



第五条 校内车辆确认及办理车辆通行证程序：

（一）在后勤工作处备案的学校配置的各种公务车辆，需填

报《娄底潇湘职业学院申请表》，经学校保卫处办理，期限为一

年，不收取费用。

（二）凡是行政人资办确认的在职教职工（包括兼职教师）

均可以办理通行证，期限为一年，不收取费用。

（三）与学校签订校企合作单位的员工的私车，需提交驾驶

证（限本人）、机动车行驶证的复印件及《娄底潇湘职业学院申

请表》（盖校企合作中心公章）办理，限为一年，不收取费用。

（四）按次交费车辆

收费标准为：

车型 时间 收费标准（元/辆）

小 车

载重2吨以下（含

2 吨）或载客 20

座以下（含20座）

各种机动车。

1小时以内的免收停放费，超过 60分钟按 1小时计算。

1 小时—2小时 5

2 小时—4小时 10

6 小时—8小时 15

8 小时—24 小时 20

大 车

载重 2吨以上或

载客20座以上的

各种机动车

1 小时—2小时 10

2 小时—4小时 15

6 小时—8小时 20

8 小时—24 小时 30

第六条 学校保卫处按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联合各



单位不定期进行资格审核，及时终止违规车辆出入及停放校园权

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校内车辆注册手续。

第七条 超过时限的车辆要及时到学校保卫处重新进行办

理。已办理过通行证的师生员工更换机动车辆时，应到学校保卫

处登记变更车辆信息。

第八条 校园内没有划定停车位的地方严禁停车，除临时校

园交通管制外，违者将锁车，并罚款 50 元，并从当月工资中扣

除。

第四章 校外车辆管理

第九条 外来车辆因公务进入校园或参加大型活动，相关单

位提前向学校保卫处报备，不收取费用。非因公来校的校外车辆

进入校园按照相关的费用收取停车费（按照娄底市的收费标准进

行）。

第十条 外来人员到学校办理相关业务的，需到相应部门领

取车辆通行凭证，方可免费通行，否则按停车收费标准收费（通

行凭证由保卫处统一配发）。

第十一条 校园基建、大修等施工车辆，需多次通行校园的，

施工单位携带校内相关证明进行办理，不收取费用。

第十二条 公安、消防、部队、救护、工程抢险等特种车辆

（有特种标志的），确因工作需要或紧急情况出入校园的，经门

卫核对后放行，免收费用。其它情况一律按一般校外车辆管理。



第十三条 出租车、摩托车（含电动车）禁止入校园，特殊

情况经批准后允许进入。

第十四条 临时为校内单位送货的邮件、快递、货物等车辆

需提前到学校保卫处备案，备案成功后方可通行，但早上 7：30

—8：30、中午 11：30—12:30、下午 14:00—15:00 三个时间段

不能进入校园，其他时段均可入内，但是所有送货车辆在一小时

内必须离开校园。

第十五条 在特殊时期或校内停车位饱和状态下，校外车辆

一律不准进入校园。

第十六条 车辆在校内行驶时，汽车时速不得超过 10 公里，

进出校门时不得超过 5 公里。在校园内由于车辆违章造成交通事

故的，除依法追究事故责任人外，并纳入车辆驾驶人所在部门年

度安全责任考核，同时所在部门对车辆驾驶人要做出相应处理。

第五章 停车场管理

第十七条 所有进校车辆（包括非机动车）必须在划定的停

车位停放（见附件），并做到规范有序，严禁占用通行要道或消

防通道。如遇重大活动，由学校保卫处根据具体情况指定临时停

车位停放车辆。

第十八条 各类送货车辆需占用非停车场地临时卸货，由接

洽部门与学校保卫处联系后，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可以临时

停放，卸货完毕后应立即离开。



第十九条 所有车辆必须停在新校区，老校区除特殊车辆外，

其它车辆不得驶入和停放。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为便于全校师生员工进行监督，学校保卫处定期

在校园网上将车辆“通行授权”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公示内容为

车牌号码、车辆所属类型、所在单位及收费数额。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校保卫处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印发

之日起施行。

附件：娄底潇湘职业学院校园停车位示意图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2021 年 8 月 19 日


